寺廟申請總統題詞
	寺    廟
全    名
	
	寺  廟
地  址
	

	立案登記日期證號
	 
	負責人 姓  名
	
	負責人職  稱
	

	舉行活動全    名
	　

	舉行日期
	　
	舉 行 地 點
	

	主祀神明
	　
	聯絡人及電話
	

	請附寄寺廟登記證、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、寺廟簡介


註：1、本表係提供已立案登記且無應行補正事項之寺廟使用。
    2、請填妥本表後連同相關附件，郵寄本府（100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）辦理。
3、洽詢電話：02-2320-6208～6216（共9線）
